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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2 年 5月 10 日 

 

銓敍部對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革方案各方意見之回應

與說明 

本部配合公務人員退休制度改革擬訂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草

案」已經陳報考試院審議通過，並於本（102）年 4 月 11 日函送

立法院審議，已進入第三階段立法院審議工作。 

針對近來外界提出諸多疑問，本部特別作以下回應與說明： 

一、提昇基金投報率及增加財源挹注後，是不是就可以不用調降

給付？ 

(一)公務人員退撫基金的建制，一開始就採不足額提撥，雖

由 8%逐年提高至 12%，但是距平準費率 42%，仍有很大

差距，長期以來累積沈重負擔，加上近 10 年來公務人員

退休早、年齡低且人數遽增，也導致基金投資效益無法

支應快速增加且龐大支出。 

(二)本次推動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革方案，就退撫基金投資

運用部分，已提出短期及長期的具體措施，且會在法制

改革完成後立即啟動相關退撫基金的改革配套，所以未

來退撫基金投報率將有相當程度的提昇。換句話說，這

次改革如果只靠基金投報率提昇以增加財源的作法，仍

然無法完全承擔過去已累積的龐大負債，所以必須從給

付制度上進行根本性的改革，否則潛藏負債只是會更加

擴大而且沒有終止的一天，最終就是由全民負擔及債留

子孫；現行制度所存「退休早、年齡低及退休所得偏高」

所衍生的行業不均與世代正義問題，也都沒有辦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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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本俸 2倍繳付退撫基金的年資，可不可以改用本俸 1.6 倍

或 1.7 倍給付？ 

(一)權利義務對等原則必須建立在一開始即有衡平財務的基

礎之上。然而退撫新制於 84 年 7 月 1日建置之初，一開

始即採不足額提撥，之後雖然經過幾次調整至 12％，仍

與平準費率（40％以上）有相當大差距，加上個人僅須

負擔 35％之部分，所以，個人繳付的金額實在遠遠低於

最後可以領到的總額。 

(二)此外，在長期採不足額提撥情形下，退撫基金已經累積

沈重的潛藏負債，已是將大部分給付責任交由政府及後

代子孫來扛，早已失去權利義務對等原則之原意。所以，

本次規劃之改革方案逐年調降已退休人員退撫新制退休

金，目的是使其自承過去累積的潛藏負債，也是具體可

行的方法，並藉以減緩世代不均問題。另外，由於調降

後之退休所得仍然遠遠超出個人實際繳付費用，所以並

沒有違反社會保險權利義務對等原則問題。 

三、新進人員實施多層年金，現職人員退撫基金沒有活水是否會

加速原來退撫基金破產？ 

(一)本次推動改革方案的核心思維如下： 

1. 有效減緩退撫基金的支出流量─調降退休人員的退

休所得 

2. 以有效資源協助退撫基金增加營收 ─讓原來退撫基

金有可資運用賺錢的活水 

3. 現行退撫基金慢慢關門─不宜再繼續增加潛藏負債 

(二)基於前述目的，爰規劃自新進人員實施多層次年金制

度，在提撥及收益率的訂定，都是經過財務專家精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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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方面保留 6 至 7 成的現行確定給付制退休金（占

45%~55%之間），一方面也規劃兼採 3至 4成的確定提撥

制退休給與並建構自主投資機制，俾創造更高收益（占

20%~30%之間），且其確定給付之退撫基金採足額提撥，

可逐步終止潛藏負債。 

(三)將來新進人員的第二層年金的提撥金額雖然交由目前退

撫基金統一管理運用，但因給與率及提撥率都與目前不

同，所以一定是採「集中管理運用，擴大經營績效，但

帳務是分離」的機制，更由於以下原因，新進人員所提

撥的費用不僅不會被侵蝕，而且會是安全穩健的退撫基

金： 

1. 新進人員所撥繳的提撥費用是累積 30 年才開始提

領，所以在新方案實施後，未來 30 年之內，新進人

員的基金規模會不斷累增至好幾千億元（30 年之內，

該數千億元與原退撫基金的財務是分開設帳，只是統

一運用孳息）。所以新人的第二層退撫基金不僅不會

被侵蝕，反而會不斷擴大規模。 

2. 在上開 30 年之期間內，新進人員所累增的退撫基金

可以暫供原來退撫基金支用（可由政府保證加收利

息），俟新進人員要開始提領時，自然會由新的退撫

基金帳戶給與退休金，新進人員 30 年後退休時，不

必擔心領不到錢（因為新的退撫基金會不斷經營運用

而賺錢，而且因自始就是足額提撥，收支永遠是平衡

的）。 

(四)基於以下理由，目前退撫基金的財務危機問題，在 30

年之後應有可能解決；其理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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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原有基金透過改革效果，其給付的流出量就會大

大減緩，原來的退撫基金就可以因為這番改革而延緩

財務危機。 

2. 由於屆時（30 年之後）原來退撫基金的支付壓力已

經減少許多（因為 30 年間沒有新增人員，已經退人

員也會逐漸凋零），所以在領錢者逐漸減少（給付額

減緩）的情況下，財務自然慢慢趨向正常。換言之，

透過這次改革，先將原來退撫基金止血，使之不再繼

續增加潛藏負債，減緩未來的財務支付壓力。 

3. 屆時（30 年之後）如原來退撫基金因為將大量累積

金額交回新進人員的退撫基而生財務短缺時，政府會

依據退撫法規定（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負

起撥補退撫基金財務不足的法定責任（屆時因為債務

減輕，加上政府採取逐年撥補的方式處理，處理起來

自然容易多了；必要時也可以由新退撫基金計息借予

原來退撫基金墊付之）。 

4. 綜合以上理由，將來新進人員改行多層次年金制度之

後，不僅可以解決目前退撫基金的財務危機，也不至

於使新進人員提撥的基金費用被侵蝕。（如果不這樣

改革而繼續實施現行不足額提撥的確定給付制度，則

可以預見：退撫基金的潛藏負債一定會因為不足額提

撥政策而不斷增加，一直大到國家無法負擔的時候，

則全民皆輸矣！） 

四、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革，對新進人員不公，沒有解決世代正

義？ 

(一)本次規劃之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革方案，明定已經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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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必須調降退撫新制年資之退休給與及優惠存款利率

等，目的是使其自承過去累積潛藏負債，進而減緩世代

不均問題。 

(二)另外，本次改革方案針對新進人員規劃實施多層次年

金，採足額提撥，財務自給自足，不再有潛藏負債風險，

也無須承擔過去累積債務。藉此為其建構一個財務更臻

穩固、健全，以及可以永續發展的退撫制度，其退休所

得預計可達本俸 1.7 倍的 75％之退休所得，相較於已退

及現職人員之退休所得以 80％為上限而言，二者差距不

大（新進人員還會多出一些）。所以，本部規劃之公務人

員退撫制度改革方案，已減緩世代不平問題，亦未對新

世代公務人員有不公情形。 

五、年終工作獎金未計入，退休所得替代率會虛胖嗎？ 

(一)本次改革方案規劃的所得替代率，係以月所得為計算範

圍，其公式為： 

 

 

(二)至於年終工作獎金屬於年所得性質，並由國家視財政狀

況發給現職人員用以慰勉在職工作之辛勞，所以不予計

列為現職待遇。因此，依照前述規劃方案，未來新的計

算公式是以月所得為計算基礎，項目清楚簡單且已貼近

真實之一般公務人員非主管人員之現職待遇。 

六、外界指稱：依照退休制度改革方案，調降退休金計算基準（15

年均俸）及基數內涵（本俸 1.6 倍）後，退休所得本即不會

再超過 80％，考試院所稱的 80%是唬人的。這種說法對嗎？ 

月退休金＋優存利息(或社會公保年金)

本(年功)俸＋專業加給加權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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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前（即現行規定）的退休所得（即分子計算標準），

由於公務人員退休金係以「最後在職等級」及「本俸 2

倍」（相當於全薪的 1.3 倍）為計算標準，再加計優惠存

款利息後，其退休所得大致均在 90%至 100%之間（部分

人員有可能超過現職待遇）。 

(二)改革後，退休所得（即分子計算標準）將「最後在職等

級」逐年調降至 15 年平均俸額，降幅為 12%（但部分公

務人員任年功俸最高級時間都很長，其降幅不大）；「本

俸 2 倍」逐年調降至「本俸 1.6 倍（趨近於一般公務人

員非主管之實際薪資）」，降幅為 20%。所以退休所得當

然會減少，但與現職待遇比，仍可能超過 80%。 

(三)以薦任九職等年功俸最高級 710 俸點為例，退休金計算

基準及基數內涵在改革前後比較如下表： 

現職俸遇 
改革後現職待遇

（分母） 

改革前退休金計

算基準及內涵 

改革後退休金計

算基準及內涵 

本俸 47,080 本俸 47,080 

專業

加給

表

(一) 

25,770 

專業加

給加權

平均數 

27,770 

47,080×2 
47,080×0.88×

1.6 

合計 72,850 合計 74,850 94,160 66,289 

占全

薪比

例 

100% 

占全 

薪比 

例 

103% 130% 91％ 

 

(四)按照前表顯示，改革後，退休金計算基準及基數內涵，

仍為全薪的 91％（改以專業加給加權平均數計算現職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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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即為 88.6％）。以上述全薪 91％為基數內涵計算，以

及年資 35 年、104 年 7月 1 退休生效、領取公保年金者

為例，各職等人員退休所得如下表： 
 

官職等 

現職待遇

(專業加

給表一) 

改革後現

職待遇

（專業加

給加權平

均數） 

改革前退

休所得金

額(本俸

x2) 

 

改革前退休

所得替代率

(專業加給

加權平均

數) 

改革後退休

所得金額

（15 年均

0.88x1.6） 

改革後退休

所得替代率

（專業加給

加權平均

數） 

五功十 53,340 54,510 62,250 114% 50,998 94% 

七功六 60,800 62,890 70,549 112% 57,775 92% 

九功七 72,850 74,850 84,779 113% 69,394 93% 

十二功四 89,765 91,485 95,457 104% 78,112 85% 
 

(五)按照前表顯示，改革後(15 年均俸、1.6 倍)，具有新、

舊制年資並領取公保年金者，其退休所得替代率仍會超

過 80%，所以本部設計了「天花板」條款，來逐年調降

退休所得，至 112 年時，使退休所得替代率降至 80%。

從而外界所稱改革後不可能超過 80%，是不了解本次改

革方案的說法，應予釐清。 

七、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革後，是不是繳多領少？ 

(一)依照歷年實際提撥費率、各年平均俸額及退休平均俸額

估算後，在 100 年 1 月 1 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法前，個

人實際繳付退撫基金費用（不含政府提撥費用）與最終

領取之月退休金比例，約為 1：20，也就是說繳 1 元可

以領回20元；在100年 1月 1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法後，

約略降為 1：17；如照本部原規劃方案調整後，約降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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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二)綜上，從退撫新制建立至今，公務人員歷年繳付金額，

在採不足額提撥，以及公務人員待遇的逐年調昇的情形

下，都是「繳少、領多」。未來經過改革之後，個人實際

提撥退撫基金金額仍然遠遠低於最終可領取之月退休金

金額，整體制度還是維持「繳少、領多」，只是為了避免

債留子孫，所以必須比過去負擔更多繳付責任。 

八、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革，按不同對象訂定適用方案，是不是

造成另一種階級對立？ 

(一)為了顧及信賴保護原則，所以本次規劃的改革方案，除

了採緩和漸進方式逐年調降退休所得外，針對已退、現

職及新進人員等不同的信賴程度，也作層次性的保護措

施如下： 

1. 已退人員僅適用退休金基數內涵及優惠存款利率調降

措施。 

2. 現職人員已符合支領月退休金條件者，可以照已退人員

適用方案辦理。 

3. 現職人員尚未成就支領月退休金條件者，若於過渡期間

退休，即得適用過渡規定辦理。 

4. 新進人員因無信賴保護問題，故明定適用新的多層次年

金制度。 

(二)另外，對於 84 年 7 月 1日以前退休者，考慮其在職時待

遇偏低，退休後也沒有所得替代率過高問題，且自退休

至今年事已高，如再扣減其退休給與，恐影響其基本生

活，故未列為本次改革對象。 

(三)綜上，本次規劃的改革方案，依前述人員為不同程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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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理，是必要的作法，並不會有階級對立問題。 

九、公務人員退撫制度改革後，勞工退休所得仍然不如公務人

員？ 

(一)為合理公務人員退休所得，本部規劃之公務人員退休制

度改革方案，已明定退休所得（含退休金及優惠存款利

息或社會保險年金）不得超過在職薪資 80％；僅具退撫

新制年資者，所得替代率大致均在 80％以下；未來新進

人員更僅以 75％為目標。 

(二)勞工退休所得係區分為勞工保險及勞工退休金二部分，

所以公務人員與勞工退休所得的比較，應該是「公保」

與「勞保」比；「公務人員退休金」與「勞工退休金」比

較，不宜混淆。其中勞保年金給付率為 1.55％，相較於

規劃中的公務人員保險年金給付率高；在勞退部分，目

前因勞工均未配合自願提撥 6％之退休金，故所得替代

率低。因此，勞工退休所得之高低，主要係取決其提撥

金額之高低而定－即如其配合提撥退休金，自可提高其

退休所得。反觀公務人員退休給與部分，因在職依法均

應強制配合提撥公保及退撫費用，其每月應繳付金額「遠

大於勞工繳付金額」，加上本次退休改革方案實施後，未

來公務人員退休所得約在 70％至 80％之間，已儘可能拉

近與勞工間之差距。 


